关于印发东西湖区2021年度油菜轮作试点
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柏泉街道办事处经济服务办公室、局属各单位：
为持续加大开发利用冬闲田、撂荒地扩种油菜力度，现将《东西湖区2021年度油菜轮作试点项目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贯彻落实。          

                                   
东西湖区农业农村局
                  2021年9月28日 










东西湖区2021年度油菜轮作试点项目
实施方案

根据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耕地休耕轮作试点工作安排，按照《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关于印发武汉市油菜轮作试点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武农文[2021]25号)要求，为持续加大开发利用冬闲田、撂荒地扩种油菜力度，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中央、省委、市委一号文件精神，以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农信融合、油菜多功能开发为主线，加快推进油菜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示范推广和全程机械化，努力扩大油菜种植，减少耕地撂荒和冬闲田，为国家食用油供给安全作贡献。
二、基本原则
（一）突出重点，功能开发。重点对天河临空港飞机起降可视区域的常年冬闲或撂荒地扩种油菜。示范应用“双低”油菜新品种，拓展油菜“一菜多用”功能，实现种植油菜的油用、菜用、花用、蜜用、饲用、肥用多功能开发利用。
（二）连片实施，技术集成。由区农业农村局负责推进油菜轮作试点工作，组织扩种油菜潜力大的街道办事处对冬闲撂荒严重的重点区域、重点线路连片实施。通过政府采购、以奖代补等方式，组织统一供种、统一供肥、统一机械化作业，并指导做好秋播生产环节“种肥药机”技术集成、免耕飞播等轻简绿色高产高效模式示范推广。
（三）业主主体，政策扶持。以重点区域常年冬闲田、撂荒地种满种足油菜为目标，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由街道办事处遴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或农业生产经营企业通过土地流转、耕地季节性转包、代耕代种、耕种托管等形式承担项目试点工作。给予试点项目承担业主以奖代补政策性扶持，充分调动业主参与试点工作积极性。
（四）加强监管，确保落实。本项目在试点区域整体推进，运用北斗农机终端智能管理系统等信息化平台，对油菜轮作试点作业面积实时监测，不得自行扩大或缩小试点任务使补贴标准打折,不得将试点补贴资金统筹用于其他行业，不得将本项目政府采购资金层层转包，当年资金要尽可能用于当年，确保不引发政策性攀比，确保专款专用和资金安全，确保试点任务落实。
三、试点任务和补助方式
（一）试点任务。在天河临空港飞机起降可视区域开发冬闲田、撂荒地扩种油菜，2021年全区试点任务由柏泉街道办事处承担，试点面积2000亩。
（二）补助标准。补助资金30万元，亩平补助150元。
（三）补助对象。从2021年秋冬播起，在天河临空港飞机起降可视区域内利用常年冬闲或撂荒耕地扩种油菜的试点业主。试点业主为经街道办事处遴选公示确定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或农业生产经营企业，单个试点业主当年承担油菜轮作种植面积应相对集中连片100亩以上。
（四）补助方式。补助资金重点用于油菜播种环节，通过政府集中采购提供种子、肥料等物化产品和机械化作业服务，机械化作业服务补助资金占总资金的50%左右，根据实际据实结算。
四、操作程序
（一）任务到街。由柏泉街道办事处编制天河临空港飞机起降可视区域内冬闲田、撂荒地种植油菜规划方案。
1.面积申报核实。有意愿承担试点任务的种植主体如实填写《2021年东西湖区市级油菜轮作试点任务申报、验收公示单》(附件1) ，并附土地使用权协议等相关凭据，经大队核实后，报街道办事处审核。
2.试点面积公示。由街道办事处负责将项目申报的试点主体、试点区域和面积在试点区内公示并核实，时间不少于7天。公示结束后，由街道办事处报区农业农村局。
（二）组织政府采购。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和<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实施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法规[2020]770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号）等相关规定，由区农业农村局组织指导柏泉街道办事处开展政府采购工作，采购内容为试点任务实施所需的种子、肥料、药剂等物化产品和农机作业服务。采购的种子应具备：1.在湖北省审定或国家审定种植区域包含湖北省；2.应达到《NY414-2000低芥酸低硫苷油菜种子》质量标准；3.禁止从油菜根肿病疫区调运种子；4. 种子质量符合国家规定标准；5.在省、市推荐的油菜主导品种和示范品种范围内；6.每年选用的油菜品种，原则上全区油菜轮作试点品种不得超过2个，并落实一街一品种要求。肥料优先采购油菜专用配方肥、缓（控）释肥等绿色高效肥料。农机作业采购要优先选择耕整和播种设备安装有北斗导航系统的服务主体，及时掌握作业进度。政府采购工作应与供种、供肥、机械化作业时间相衔接，2021年10月底前将物化产品由街道办事处发放到试点业主，填报《2021年东西湖区市级油菜轮作试点采购物资发放清单》(附件2)。并逐级由大队、街道办事处汇总上报到区。为便于操作，种子、肥料等物资可由街道办事处或大队统一管理，由试点业主在开展油菜机械化播种时统一下田。
（三）种植面积认定。区农业农村局农业发展办公室、区农业综合服务总站组织制定本项目油菜播栽质量和面积认定验收标准，明确项目试点业主土地流转、代耕代种面积认定程序、验收要求，严格落实“谁种、谁审核、谁验收、谁签字”规定。由局综合管理办公室从“湖北省北斗农机信息化智能管理系统”导出农机作业数据，及时对街道试点作业面积一日一核，农机统一作业服务须于项目实施当年11月5日前完成。街道办事处负责本项目实际种植面积核定(预验收)工作，在试点区内将核定(预验收)和业主签字的《2021年东西湖区市级油菜轮作试点任务申报、验收公示单》公示7天，面积核定应于项目实施当年11月15日前完成。
（四）兑付补助资金。面积核定(预验收)公示无异议后，街道办事处向区农业农村局提交《2021年东西湖区市级油菜轮作试点任务申报、验收公示单》及公示凭证，由区农业农村局抽查确认后汇总形成《2021年东西湖区市级油菜轮作试点作业补助资金明细表》（附件3）和财务报账所需资料，经审核无误后按财务管理规定程序及时足额拨付补助资金。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区负总责、街道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成立由区农业农村局分管领导任组长，局农业发展办公室、综合管理办公室、农业综合服务总站及柏泉街道办事处农办负责人为成员的推进落实工作组，负责项目的技术指导和考核、验收、绩效评价等工作。街道办事处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推进常年冬闲田、撂荒地土地流转、季节性转包、代耕代种、耕种托管，不折不扣落实油菜轮作项目扶持政策，保障试点工作依法依规、规范有序开展。
（二）细化实化任务。区农业农村局要因地制宜组织举办油菜联合播种、机耕机整、免耕直播等绿色高产高效模式千亩示范片，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柏泉街道办事处要按照文件要求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实施内容、试点区域、技术路径、操作方式、保障措施等内容，做好政府集中采购工作，及时发放补助物资，汇总物资及补助发放清单，并按照采购合同，试点协议和补助资金明细表审核拨付资金，同时与试点业主签订油菜轮作试点协议，督导试点业主落实试点面积。
（三）强化指导服务。区农业农村局要细化油菜轮作试点技术方案，明确任务分工和时间进度，组织技术人员分片包大队，力争做到试点一片，巩固一片。区农业综合服务总站、局综合管理办公室要参照《武汉市油菜轮作项目技术措施》（附件4），组织专家制定完善油菜轮作技术指导意见，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新机具和油菜高产高效技术模式，开展技术培训，指导试点业主掌握技术要领。
（四）加强监督检查。区农业农村局要加强指导督办、监督检查，综合运用农机北斗监测平台，卫星遥感等途径，实时掌握作业进度，确保任务落实。柏泉街道办事处要认真做好苗情调查和测产等绩效评价相关工作，强化绩效结果应用，加强项目资料、资金台账专项管理。
（五）强化风险防控。区农业农村局要督导柏泉街道办事处严格政府采购程序和采购纪律，坚持阳光操作，强化监管，切实防止同一区城政策不同、层层转包、采购价格异常、试点任务落实打折扣等问题发生。纳入政府采购的物化产品供应商和农机作业服务主体，均应与采购方签订合同或协议，对提供产品不达标的供应商、社会化服务弄虚作假的农机专业合作社，要及时依法查处。区农业农村局和柏泉街道办事处要做好有关协议文本、文档资料的整理归档工作，档案保存期限为10年。
（六）做好项目总结。柏泉街道办事处要及时对年度试点工作进行总结，区农业农村局于2021年12月15日前形成年度总结报告，报市油菜轮作试点项目主管机构。

附件：
1.2021年东西湖区市级油菜轮作试点任务申报、验收公示单；
2.2021年东西湖区市级油菜轮作试点采购物资发放清单；
3.2021年东西湖区市级油菜轮作试点播种作业补助资金明细表；
4.东西湖区油菜轮作项目技术措施。
 东西湖区农业农村局 
                              2021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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